
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宣传部夏邑县

2024 年农家书屋图书采购项目废标公告

河南省亿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

宣传部的委托,就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宣传部夏邑县 2024 年农

家书屋图书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,现就本次谈判采购结果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宣传部夏邑县 2024 年农

家书屋图书采购项目

2、招标编号：商政采〔2025〕493 号

3、项目编号：夏财采竞-2025-14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5、项目控制价：116.400000 万元

二、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

本项目招标公告于 2025 年 08 月 12 日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

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》上发布。

三、谈判信息

1、谈判时间：2025 年 08 月 21 日

2、谈判地点：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（异地评标）

3、谈判小组名单：赵彦华、张新梅（鹤壁）、顾常雨（业主代

表）



四、谈判结果：废标

五、废标原因：

1、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只剩 2 家的情况下，谈判小组推荐

了成交供应商候选人并出具了报告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“政府采购评审专

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泄露

评审文件、评审情况的其评审意见无效”、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第二

十七条“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

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、评审情况的其评审意见无效”、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

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及本项目谈判文件第三章谈判办法 2.4 项“谈判

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、服务要求的，谈判结束后，谈判小组应当要

求所有继续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

商不得少于 3家”、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“除资格

性审查认定错误和价格计算错误外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

织重新评审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发现谈判小组、询价小组未按照采购文件规

定的评定成交的标准进行评审的，以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”的规定特向本级财

政部门报告，并经本级财政部门同意，现废标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
六、公告期限：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七、质疑和投诉渠道

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公告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

起 7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交质疑

函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原件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

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

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或未



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回复不满意的，按有关规定向

相关监督部门投诉。

八、本次采购联系事项

采 购 人：中国共产党夏邑县委员会宣传部

联 系 人：赫先生

联系电话：15237013666

地 址：河南省夏邑县府路 55号

代理机构：河南省亿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李女士

联系电话：15037051593

地 址：郑州市青年路玉凤路交叉口升龙环球大厦 C座 26 楼

监督单位：夏邑县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

联 系 人：郭先生

联系电话：0370-6766619

河南省亿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25 日


